附件：1
河南省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细则

[image: ]一、总则
1.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要求，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市场信用 管理暂行办法》(建市〔2017〕241号)、《关于推进行业协会 商会诚信自律建设工作的意见》(民发〔2014〕225号)和《河 南省建筑业协会会员信用评价暂行办法》等文件精神，为推动 我省混凝土行业诚信建设，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增 强企业诚实守信意识，提高企业的社会信誉和市场竞争力，促 进混凝土行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河南省建筑业协会混凝土 分会决定在全省开展河南省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工作。
2.河南省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包括企业基本条件，诚信 体系建设，质量管理体系，企业文化、设备管理、环境保护内 容，按照《河南省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指标》(见附件5)进行 评 分 。
3.河南省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由河南省建筑业协会混 凝土分会统一组织，实行专家评审制，并设立河南省建筑业协 会混凝土分会专家评审委员会。
4.河南省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遵循为会员企业服务，自愿、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实行标准统一、量化考核、动态监


管、社会监督的评价制度。
5.河南省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工作本着会员企业自愿申报 原则，每年进行一次，评价结果有效期为一年。对已评定为河 南省混凝土AAA 级信用企业的单位，坚持日常动态监管，对有 效期内发生重大不良行为的，河南省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可 取消其信用等级，并在河南省建筑业协会官网予以公布。
二、评价范围与条件
1.评价范围：凡在河南省境内注册登记、具有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和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从事预制、预拌混凝土专业承 包资质的企业(含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增项为预制混凝土构件或 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符合条件均可申报参加。
2.申报企业基本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行约行规，维护市场秩序，无 扰乱市场、损坏行业利益的行为。
(2)有企业资质，有连续两年以上生产历史，有较强的批 量生产能力，企业运行良好。
(3)是河南省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会员，履行会员义务。
(4)企业已通过GB/TI9001-201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5)配备湿混凝土清洗、砂石分离回收装置，废水净化循 环使用，无废水排放。
(6)配备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
(7)在评价期限内遵纪守法，无亏损，不欠税，无重大质


量、安全、环保事故，无拖欠工资现象。
(8)企业无因质量、劳动者权益、诚信经营等被市地以上 建设主管部门处罚或新闻媒体曝光的不良行为。
(9)企业技术及管理水平在本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并具有 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评价标准
河南省混凝土AAA 级信用企业标准为：
(1)受信单位诚信度很高，各项指标优秀，企业素质很高、 诚信意识很强、经营状况很好、履约能力很强、社会信誉很好。
(2)企业基本条件应符合，诚信体系建设，质量管理体系， 企业文化等三大项各在90分(含)以上。
四、评价程序及评价结果的应用
1.参评单位按照评价要求提供书面资料，向所在各市、省 直管县(市)建筑业协会或混凝土分会申报，各市、省直管县(市) 建筑业协会或混凝土分会收到企业的申报材料后，负责组织对 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核，并签署推荐意见出 具推荐函统一报送河南省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
2.专家组成员从河南省建筑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库中随 机抽取，由企业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管理和 信用评价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组可通过现场调查、书面材 料审查、政府监管平台等方式进行复核、评价，并将最终评价 结果上报河南省建筑业协会并在协会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


天。
3.对于公示期满且没有异议的，由河南省建筑业协会混凝 土分会向社会公布荣获河南省混凝土AAA 级信用企业名单，并 颁发荣誉证书。
4.申请河南省混凝土信用企业需提供以下资料( 一 式 一 份 ) :
(1)河南省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申请书(见附件2);
(2)承诺书(见附件3);
(3)河南省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申报表(见附件4);
(4)河南省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指标(见附件5);
(5)有效期内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或扫 描 件 ；
(6)需提供骨料堆场全封闭及浆水回收、砂石分离装置的 图片(含分站);
(7)2024～2025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8)2024～2025年度缴纳协会会费票据复印件。 报送材料为A4纸幅面，简装成册。
五、监督管理
1.河南省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凡 因虚假申报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或引发纠纷的，由参评企 业及其有关负责人承担相关责任。
2.参与河南省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的人员，应遵循相


[bookmark: _GoBack]关法律，秉公办事、廉洁自律。对于有影响评价结果公平、公 正行为的人员，将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取消资格、直至 追究有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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